


















































































39

嬰兒學步車

產品安全標準（嬰兒學步車）條例2001（The Product Safety Standards (Baby Walker） 
Regulations 2001）要求符合美國對嬰兒學步車的安全標準（American Safty Standard 
- Standard Consumer Safety Specification for Infant Walkers ASTM F977-03）。

任何供應全新或二手嬰兒學步車者必須遵守該安全標準。

安全標準旨在減少兒童因為嬰兒學步車掉下樓梯，摔倒而受到傷害的危險，標準
對商品的穩定性能、爬梯級性能、座位系統、折疊機制、結構完整和安全使用說
明做了明確的要求。

兒童睡衣

製造、分銷和銷售兒童睡衣以及部份普通兒童服裝的的商家必須符合產品安標準
條例AS/NZS 1249:2003：兒童睡衣以及普通兒童服裝必須減少易燃危險。

安全標準旨在確保所有適合作睡衣的服裝必須在設計上減少起火的危險，或使用
不易燃燒的布料，例如，一件長薄綿睡袍比穿著得體的棉睡衣褲更易燃。

安全標準對兒童睡衣的定義是任何從0到14號的兒童夜間服裝，也
包括外衣、浴衣、嬰兒睡袋以及適於白天和夜間穿的短褲之類的服
裝。但不適用T恤或任何頭飾、緊身褲、鞋類或手套等物品。

所有需符合安全標準的服裝必須有顯而易見的，正確的永久性標
簽，如服裝為兩件或以上一套，比如睡衣褲，每件均需有標簽。

某商家銷售系列睡袍和睡衣褲，標簽標有低易燃布料，而事實並非如此，商務委員會通知商家該服裝未
通過易燃測試，商家表示要加強質量管理，但一個月後，該店睡衣部銷售的連衣褲未縫有易燃的警告標
簽，商家被判違法並被罰款。

所有安全標準以內的衣
物必須有正確的標簽，
永久固定在產品上， 
且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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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玩具

產品安全標準（兒童玩具）條例2005規定所有制造，分銷和銷售36個月或36個月
以下兒童玩具的商家要符合AS/NZS ISO 8124.1:2002玩具安全法規- 第一條：玩具
的機械及體積方面的安全。

銷售，交換，租賃和分期付款銷售的玩具、小禮物，例如攤檔送出的玩具禮物、
購買其他產品而送出的玩具禮物和在早餐盒內的小玩具等均需符合安全標準， 
二手玩具私售不在此列。

安全標準要求玩具不能：

■ 尺寸大小有被吞掉的危險；

■ 玩具設計有小附件被拿下吞掉的危險；

■ 玩具上某些部件在正常或可預料情況下使用時可能從玩具脫離，有被吞掉的 
危險。

這是因為三歲以下兒童在窒息時，普遍均無咳嗽反射能力。

安全標準使用一圓筒作量器來決定玩具是否太小，如玩具或其部份能放入圓筒內，
便不符合標準要求，通常如小於35毫米膠片盒或小於乒乓球，便不符合標準。

某玩具製造商銷售三歲以下兒童積木玩具，其中有小片積木有可能被吞掉的危險，玩具大約售出
2500件，雖然製造商進行產品回收，但只收回1000件，玩具商被判違法並被判罰款。

某超市銷售嬰兒玩具，但玩具不符合玩具安全標準，超市聲稱他們依靠供應商來確保符合安全標準，這
種做法為該行業慣例，被法庭駁回，該超市被判違法並被罰款。

打火機

產品安全標準（打火機）條例1998規定，進口或銷售不符合美國標準CFR 16 Part 
1210.4和普通安全標準（ISO 9994;1995）的報關價低於3.5鈕幣可以反復使用的廉價
打火機，屬違法。

進口商必須提供產品合格證書。商務委員會要求零售商必須在10天內出示由進口商
提供的合格證書。



41

兒童睡床

產品安全標準（兒童睡床）條例2005規定符合AS/NZS 2172:2003:兒
童睡床-安全要求。任何人銷售新的或二手兒童睡床均需符合安全標
準，但同類二手床可免做耐用，伸縮測驗，也不要求包裝和標簽。

古董床可不受該條例限制，但要有不適合兒童使用的警告標示，標
準不包括帆布床、折疊式嬰兒床、搖籃及搖籃床。

安全標準對新床的構造、設計和標簽均有要求，並要求新床通過特
別安全測試。

腳踏單車

產品安全條列（腳踏單車）條例2000規定要符合AS/NZS 1927:1998: 
腳踏單車-安全要求。任何腳踏單車供應商均需遵守該條例，但在
2003年，條例已更新，不包括二手腳踏單車。

安全標準包括大部份輪距640毫米或以上的腳踏單車，（輪距是指前輪軸和後輪軸
之間的橫向距離），兒童腳踏單車在內。

腳踏單車的定義是“由人力推動而不是靠機器推動的二輪腳踏車”，條例不包括
特別訂制的、機器推動的、或為比賽而設計的特殊腳踏單車。

標準對設計、功能及標簽均有要求，並要求任何售出的腳踏單車或部份組裝的腳
踏單車，均需附有使用說明。

某商店接受檢查時，檢查了十六輛腳踏單車，有九輛不符合安全標準條例，商務委員會向商家提出警
告，要求提高檢查系統；三週後，商務委員會的調查人員在該商家的三間店分別購買了三輛腳踏單車，
經過測試，三輛都未通過安全標準，商家被判違法並被罰款。

銷售新的或二手兒童睡
床均需符合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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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產品警示

消費者事務處如發現某些產品可能傷害他人，可宣為不安全產品；凡進口、 
銷售、或打廣告銷售這些不安全產品，均屬違法行為。

現有下列產品為不安全產品：

■ 膠質熱水袋不符合BS1970:2001橡膠和聚氯乙烯材料製成的熱水袋標準的； 
沒有12月以內ISO17025指定的檢驗部門按BS1970:2001規定的合格證明；

■ 燈芯鉛重量超過0.06%的蠟燭；

隱者箭鎗、Barnett Phantom箭鎗、或其它在發射控制機件上沒有安全裝置的箭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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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節描述商務委員會遵從的程序，以及法庭對違反公平貿易法所實施的懲罰。

信息評估
商務委員會依据自己制定的一系列標準來進行調查：

損害程度

損害評估是對指控的違法行為，在質和量方面，決定其影響和後果，損害程度越
大，商務委員會採取和繼續執行強制措施的可能性也越大。

在評估損害時，商務委員會會考慮到下列問題：

■ 消費者或商家是否受到傷害及損害程度：

  —  身體傷害？

  —  費用增加？

  —  財產損失？

  —  影響選擇？

公平貿易法的強制執行

如果商務委員會認為發生了違反公平貿易法的行為，商務委員會對調查保有若干解決
方法。解決辦法通常包括對違法商家進行法律訴訟，這種做法通常被認為是最合適的
做法。只有法庭才能判決是否違法，並給予適當的懲罰。






























